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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广州今年计划批准
预售商品住房约5.4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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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通讯
员岳建轩报道：近日，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在广州召开广东省建设工程争议评
审与仲裁衔接座谈会。住房城乡建设
部一级巡视员曾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建设
工程争议解纷“五位一体”工作思路
进行介绍，广州仲裁委、深圳国际仲
裁院、珠海国际仲裁院分别就非诉解
纷机制成果运用情况进行交流，建纬
研究院阐述工程总承包合同修改争议
评审条款对建设工程争议解决的重大
影响，山东省造价协会分享兄弟省份
评调裁的有关经验。

会议强调，探索建立建设工程争
议评审与仲裁衔接机制是顺应行业发
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一是
强化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建设工程争
议评审与仲裁衔接合作框架协议落地
实施。二是坚持民主科学原则，制定
建设工程领域争议评审员管理办法、
仲裁衔接规则等文件过程中要充分征
求吸收各方意见，为建设工程争议评
审机制实践落地提供强大智力支持。

三是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树立典型案
例，不断提升争议评审机制在全行
业、全社会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会议要求，要继续在“总对总”
诉调对接机制框架下探索创新富有广

东特色的多元解纷路径。一是加强组
织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
强与仲裁机构的沟通对接、协调联
动，充分发挥住建系统专业力量和仲
裁争议解决机制灵活性，建立良好的

沟通会商工作机制。二是构建多元化
争议解纷体系。继续做好“总对总”
诉调对接工作的同时，努力推动争议
评审与仲裁衔接机制落地，通过程序
衔接、规则协同和资源共享，为解决
建设工程纠纷提供一条“前端预防、
中端化解、后端保障”的新路径。三
是健全制度保障机制，建立推进争议
评审工作良性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
不断吸引行业内外的专家队伍加入，
赋能“总对总”诉调对接工作发展。

住房城乡建设部执法监督处二级
调研员毛秀武，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
级巡视员郭建华，厅法规处、建筑市
场处和发展与安全中心，广州仲裁委
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 （粤港澳大湾
区国际仲裁中心）、珠海国际仲裁院
（横琴国际仲裁中心）、建纬研究院、
山东省工程造价协会、广东省工程造
价协会、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广东省住建
联调委等相关单位共约 30 人参加会
议。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 《关于
城中村改造项目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
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
见》 显示，城中村改造地块，除安置
房外的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应按照
不低于 10%的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性租赁住房 （含人才公寓）、配售型保
障性住房三类。《意见》 自 4 月 1 日起
实施，有效期五年。

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
建保障房比例不低于10%

《意见》 明确，城中村改造地块
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
应当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建设保障
性住房 （以下简称10%比例）。

其中，以单独选址划拨供应的保
障性住房用地，由住房保障专营机构

作为用地单位集中新建保障性住房，
优先用于公共租赁住房用途；以商品
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配建政府产权保障
性住房，执行本市商品住宅用地公开
出让配建政策性住房有关管理规定。

建成后的保障性住房，由广州市
住房保障办公室指定的住房保障专营
机构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接收
管理；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规划
建设量超出自身改造建设量的规划节
余 （以下简称规划节余），优先用于保
障性住房配置。

单 个 城 中 村 改 造 项 目 因 资 金 平
衡、规划限制等约束条件难以达成
10%比例的建设量，应当确保至少达
成 5%比例的建设量并且相对集中建设
（以下简称确保建设量），其余建设量
由项目所在行政区人民政府通过在本
项目复建安置区中筹集保障性租赁住
房，以及在其他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安
排、另行供地新建、商品住房配建、
收购存量商品房、利用各类节余的回

迁安置房或者其他政府性房源转化等
方式在三年内统筹补足 （以下简称统
筹建设量）。确有困难无法达成确保建
设量或统筹建设量的，应当由区人民
政府提出意见，征求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意见后报请
市政府审批同意。

《意见》 还明确，单个城中村改
造项目的规划节余以及各区通过另行
供地新建、商品住房配建、收购存量
商品房、利用各类节余的回迁安置
房，或其他政府性房源转化等方式筹
集的保障性住房超过 10%比例的建设
量，可以抵扣项目所在行政区其他城
中村改造项目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量。

引导复建安置区
建集体宿舍等租赁住房

在 复 建 安 置 区 租 赁 住 房 配 置 方
面，《意见》 明确，由区人民政府负
责，按照村民自住需求、住房出租经

营需求并结合市场情况做好复建安置
区户型模数、户型组合调查研究，因
地制宜优化安置区规划建设方案、建
筑设计方案。

按照“相对分离、集中布置、便
于管理、安全舒适”原则，分别以相
邻楼栋相对集中建设村民自住住房、
租赁住房，确实不能整栋建设的，应
以连续楼层建设。

此外，《意见》 明确要引导复建安
置区用不低于村民、村集体住宅建筑
面积的 20%集中建设集体宿舍、单间
宿舍、小户型住宅等租赁住房，倡导
多建设集体宿舍、单间宿舍；引导将
个人产权和集体产权的租赁住房委托
村集体经济组织、住房租赁机构整体
市场化运营，或者将租赁住房以实物
出资入股方式组建企业自主经营，也
可以由市、区按照公共服务需要整
租。复建安置区住房整租运营的，不
影响产权人依法进行住房抵押、转让
或按约定收回自住。

广州印发《关于城中村改造项目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意见》，提出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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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争议评审与仲裁衔接座谈会召开

探索富有广东特色的多元解纷路径

会议现场（通讯员供图）

广州南沙城管：
全运服务“绣花功”织就城市“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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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推行环卫工人
工资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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